
2021-22 年度通告 第 001 號 Ysm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玲學校 

2021 至 2022 年度家長通告 

9 月授課安排 

 

敬啟者： 

  

本校已參考教育局的指引，並考慮學生的需要及校本的實際情況，9月的授課安排如下： 

 

1. 學校的防疫措施 

1.1 學校已全面清潔及消毒校舍、宿舍和校車，並已促請全校教職員加強個人衞生防疫意

識，而學校於恢復面授課堂後亦會持續按時進行清潔及消毒工作，以確保環境衞生。 

1.2 集會、集體活動及校外活動將會暫停。 

1.3 課室的座位將以「面向背」方式單行排坐，學生之間保持最少一米距離，而特別室亦會

盡量以此原則安排。 

1.4 學校已添置足夠的防疫物品、自動感應洗手液機、廁板消毒液感應機及定期消毒廁所水。 

1.5 學校已於接待處、校務處、教員室、課室、特別室及治療室設有酒精消毒搓手液，所有

洗手間亦設有洗手液備用。 

1.6 學校教職員會教導學生防疫知識、正確使用口罩及清潔雙手。 

1.7 外遊或從內地回港的宿生，必須完成檢疫期而又沒有發燒或出現呼吸道感染徵狀(包括

咳嗽、流鼻水或喉部不適等)，才會回校上課。 

1.8 為保障學生健康，學校暫不接待訪客，家長可透過電話與相關職員聯絡。 

 

2. 家長須協助執行的防疫措施 

2.1 如 貴子弟尚未回港，請務必安排 貴子弟在上學前完成相關的檢疫隔離。 

2.2 請留意子女的健康狀況，如發燒或出現呼吸道感染徵狀，切勿上學，並立即求醫。 

2.3 請教導子女正確使用口罩及清潔雙手。 

2.4 請每天上學前為子女量度體溫，並填寫於學生手冊內的「體溫紀錄」欄，簽署後由學

生帶回學校。 

2.5 為防感染，請教導學生每天上學時(包括乘坐校車或其他交通工具)必須戴上外科口

罩，並帶備最少三個外科口罩及紙巾備用。如學生未能佩戴外科口罩，請為學生準備防

疫帽。 

2.6 請家長填寫「學生外遊及健康狀況申報表」(表格 A)，簽署後在上學的第一天交回學校。

曾染病並已痊癒的學生，如仍在強制隔離期內，切勿回校上課。 

2.7 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立即致電通知學校護士陳宛暉姑娘，以便校方採取應變措施

及通知教育局： 

(a) 學生證實染上 2019 冠狀病毒病。 

(b) 學生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狀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切接觸者」。 

   2.8 被政府納入強制檢測名單的學生，在未確定檢查結果前，應留在家中避免外出。 

2.9 如學生在上課期間發燒或出現呼吸道感染徵狀，學校護士會立即通知家長盡快到校接回

學生。 



2.10 半天面授課堂的上課時間安排如下，各班的上課時間表請見附件。 

時間 課節 

8:30-8:55 量度體溫、如廁、洗手、入課室 

8:55-9:15 早會廣播 

9:15-9:30 短版早操 

9:30-9:40 班務 

9:40-10:10 第一節 

10:10-10:40 第二節 

10:40-10:55 小息 

10:55-11:25 第三節 

11:25-11:55 第四節 

11:55-12:15 如廁、洗手、量度體溫、上校車 

 

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調節生活作息，每天早睡早起，為恢復半天面授課堂作好準備。學校會

盡力保持校園衞生及保障學生的健康，希望學生能在安全的環境下，享受校園學習生活，惟鑑

於 2019 冠狀病毒病的疫情仍可能有變化，學校會繼續密切留意有關情況，家長亦需密切注意教

育局及學校的最新公布。如有查詢，請致電 2348 9506 與班主任、學校護士或袁淑雯副校長聯

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孫友民校長 

 

2021 年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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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A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玲學校 

2019 冠狀病毒病 

學生外遊及健康狀況申報表 

 

學生姓名：                           班別：                 性別：   男  / 女            

 

請填妥下列表格交回學校護士 (在適當方格上加上「」號）。 

 

甲部 ─ 14 天內的學生外遊紀錄 

 本人子女在恢復面授課堂前 14 天內沒有離開香港。 

 本人子女在恢復面授課堂前 14 天曾到訪香港境外的國家／地區。 

離港時期：由      年      月      日(離港日期)至      月      日(抵港日期) 

外遊地點（請列明國家及城市）：                                            
 

 

乙部 ─ 學生是否曾經確診 

 本人子女沒有證實患上「2019 冠狀病毒病」。 

 本人子女曾證實患上「2019 冠狀病毒病」，並已痊癒。 

   留院日期：由      年      月      日至      月      日 

 

丙部 ─ 照顧學生、或與學生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照顧本人子女、或與其同住的人士均沒有證實患上「2019 冠狀病毒病」。 

 照顧本人子女、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有證實患上「2019 冠狀病毒病」，現已經痊癒／仍留

院醫治/出院進行藥物治療 (請刪去不適用者)。 

該患者和本人子女的關係：                                                        

 照顧本人子女、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並沒有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狀病毒病確診個案的

「密切接觸者」。 

 

丁部 ─ 學生的健康狀況 

 本人子女沒有咳嗽、氣促、呼吸困難、咽喉痛或突然喪失味覺或嗅覺等徵狀。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                         

 

日期：                         

 

註：「密切接觸者」一般指曾經照顧患者、與患者共同居住或曾經接觸過患者的呼吸道分泌物和

體液的人士。 


